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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解一些日本不是坏事
刘 火

自日本单方面国有购钓鱼岛始， 中日
关系滑入冰点。 加上近十年， 中日两国经
济发展的变化和历史等原因， 造成两国人
民彼此之间的隔膜和不信任。 解决当下紧
张的中日关系， 显然需要决策者的智慧和
决断。 从百姓层面来看， 增加两国民众的
了解， 对于缓和与改善两国的紧张关系，
也大有裨益。

自中日1972年建交至21世纪初， 中日
两国基本保持着友好关系。 2008年12月，
中日韩还在日本的福冈签订了 《三国伙伴
关系联合声明》， 《声明》 说： “我们对
三国在增进政治互信、 加强经贸往来、 促
进社会与文化交流、 扩大财金合作等方面
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 而且 “我们承诺，

在上述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三国合作”。
中日两国关系紧张， 当然是日本一方挑起
的， 但作为另一方， 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思
朝的兴起也需要反思。 其间， 一些人对日
本历史、 文化以及日本的文明方式的不了
解， 也是诱因之一。

就拿中国人痛恨的 “武士道” 一词来
说， 它就需要我们加深了解。 因为众所周
知， 自1894年的黄海之战到1931年的九一
八事变， 再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 中国
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侵略下， 饱受欺凌和
杀戮， “武士道” 如幽灵噩梦般缠绕着中
国人。 可以说， “武士道” 一度成了日本
侵略者嗜血成性的代名词。 但是， 在110
多年前新渡户稻造所著的 《武士道》 一书
里却写道， “武士道， 如同它的象征樱花
一样， 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 它并不

是保存在我国历史的植物标本集里面的已

干枯了古代美德的标本。 它现在仍然是我
们中间的力量与美的活生生的对象。”

可见， “武士道” 一词在中国词典里
是日本人 “罪衍” 的标识， 在日本词典里
则是美德的化身。 新渡户稻造认为 “武士
道” 渊源有三： 一是从中国传入的佛教，
一是孔孟之道， 一是日本自身发展起来的
神道。 而在这三者中， 孔孟之道是 “武士
道” 的主要渊源。 也就是说， “武士道”
的渊源来自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 那么，
对于 “武士道”， 中国人的理解为什么与
日本人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原因当然不在中国， 而在日本。 明治
维新后的两次战争， 改变了亚洲的政治和
地缘格局且影响深远。 一次是1894年的中
日战争， 一次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 两次

都在中国领海和领土上进行， 而两次争都
以日本大胜为结局， 这让日本发现自己成
了世界大国， 同时也让其在20纪上半叶变
得骄横和肆无忌惮。其后，1931年9月18日，
入侵东三省；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入侵
中国的战争；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
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在军国主义的旗
帜和“武士道”精神下越走越远，穷兵黩武，
侵略扩张，背离人类的和平。本来和平宪法
让日本在战后高速发展了60年， 但当历史
步入21世纪后，2003年日本国会却通过了
“有事三法案”———《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
案》、《自卫队法修改案》 和 《安全保障会
议设置法修改案》， 2013年12月国会通过
新 《自卫队法》 和新 《防卫计划大纲》 修
改 “和平宪法”， 走向军国主义 。 这些 ，
显然与新渡户稻造110多年前赞美的 “武

士道” 精神， 完全没有了关系。
除此之外， 日本为推翻满清建立亚洲

第一个共和国所 “培养” 的人才， 日本近
现代的文学艺术对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

影响， 日本当代文学艺术对于中国文学艺
术的影响， 特别是日本的科技与现代管理
方式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等， 都需要我
们有全面的了解。 在此基础上， 才能更透
彻地分析和评判中日关系。

多读一点关于日本的书， 不是媚日，
而是为了增加对日本的了解。 多读一点关
于日本的书， 不是放下原则， 而是在对日
事务里多一些理性 。 重要的是 ： 记住历
史， 但不要记住仇恨。 从国民层面来说，
极积修复两国民众的关系 ， 对于中日两
国， 对于亚太地区， 以至对于世界来说，
都应是和平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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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
青评论·海
运仓内参 ”
给你好看

污染的海参圈
还须监管“漂白”

唐 伟

整个渤海湾的辽东半岛至山东半岛

一带， 海参圈比比皆是， 有的甚至几万
公顷连成一片。 在盘锦， 海参圈已经深
入到斑海豹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近海
养殖产业密集对近海海域造成污染， 渤
海湾生态系统现在已经处于亚健康状

态， 水体呈严重富营养化， 氮磷比重已
严重失衡。 （《北京晨报》 9月10日）

大量抗生素的使用， 使得近海物种
几乎灭绝， 药物滥用下的残留， 对人体
的伤害显然同样严重 ， 其最直接的便
是， 很多人成为抗生素滥用的直接受害
者。 海参不仅在抗生素中泡大， 再加上
次氯酸钠和医用双氧水的使用， 使得海
参养殖圈的水体不仅呈现无菌状态， 更
呈现出严重富营养化的状况。 可以想像
的是， 在这种环境下养殖的海参， 跟在
药水中侵泡而成的 “药泡海参” 没有太
大区别。 除了食品安全之外， “药养”
对近海环境的破坏 ， 已经变得日益严
重。

“海参圈” 的危害性并不难理解，
因为在淡水养殖中就多有先例， 肥水养
鱼导致水质的急剧恶化， 使得很多地方
果断采取了取缔的方式。 海水养殖同样
如此， 只不过是介质不同。 如果对水质
进行检测或者对海参进行检验， 就可以
很快发现问题 。 更何况 ， “给海参用
药” 已成行业公开的秘密， 监管部门失
聪失明， 恐怕还得从认识上找原因。

一是药水养参涉及到地方经济利

益， 特别是附近养殖户的收益， 管理者
对此顾忌较多； 二是近海不同于淡水的
保护， 由于涉及的公共利益较少 ， 外
部监督的力量不足 ， 也使监管的动力
不足 。 然而 ， 重污染的 “海参圈 ” 不
仅关系到生态的好坏 ， 更关系到食品
安全的状况。 纵容如此大面积的养殖，
让 “药泡海参” 大量流入市场， 这种以
牺牲环境甚至食品安全为代价的发展，
暴露出监管层面的短视， 以及责任上的
失范。

若监管不及时介入和整治， 重污染
的 “海参圈” 将会进一步恶化， 环境破
坏和食品安全隐患也会更加严重 。 对
此， 靠养殖户的良心发现或者行业自律
显然难以为继， 在商业诚信严重不足的
情况下， 需要监管部门的外力作用， 让
养殖手段回归常态， 并让已被污染的水
质逐步得到 “漂白”。

食品安全是项良心工程， 个人自律
固然重要， 然而外部的监督尤其不可或
缺 。 仅作 “商业诚信 ” 的矫情并不靠
谱， 或进行 “良心坏了” 的道德指责也
过于理想化。 食品安全也好， 环境保护
也罢， “罚得倾家荡产” 才是提升商业
诚信的关键， 也是检验监管责任和公共
取向的试纸。

重污染的 “海参圈” 之下， 监管的
态度与作为尤基需要拷问。 但愿当地环
保、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农业等部门能
够及时介入， 正视重污染的 “海参圈”
问题的严重性， 以强力的监管真正实现
源头之治。

察人观事却不与之同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周报》的迎新辞

郭 佳

从夏初到夏末， 人大送走了她的又一
批毕业生， 也迎来了她新的孩子。

进入大学 ， 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人 ？ 在今年6月份的2014届毕业典礼上 ，
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在致辞中说： 能否有
一个 “在而不属于 ” 的境界 ， 是大难之
事， 但却是一件根本的大事。 这样一句送
给毕业生们的箴言， 对于在人民大学校园
中学习生活的我们， 同样有着引人沉思的
深意。

大学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 是关于大
学的诸多重要议题中的一个。 有人说， 大
学应当是走入社会之前的最后一步， 大学
旨在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社会 “零件 ”，

大学应当是一个 “微缩的社会”； 也有人
说， 大学应当是超然于世的象牙塔， 远离
纷扰， 脱离社会风气而守望一片净土， 大
学生应当是无关于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或
许， 这两种对立的观点， 可以用 “在而不
属于” 这样的境界调和， 从而各自扬弃，
探寻出大学应有的精神内涵。

大学不可能与社会脱节， 这样的分离
是无益的， 也是荒唐的。 读圣贤书， 也要

闻窗外事， 何况是在如今这样信息通达的
时代 ， 人无法只生活在自己的窄小 “圈
子” 内。 大学之 “学”， 是汲取学术知识，
也是学到为人处世的智慧和实现理想的经

验。 更重要的是， 欲明辨是非， 应当知道
何为是、 何为非。 所以在大学中， 也必是
要 “在” 这个社会中的。

然而， 这个 “在”， 不是单单的存在，
不是没有思考和过滤的接受和适应， 而是

带着静观的智慧， 察人观事， 却不与之同
流， 这种 “在” 就是 “不属于”。

如今， 这样的语句被用来形容今日中
国 ： 社会转型期 ， 文化失调 ， 旧的被打
破、 新的未建立。 流行文化充斥于各种媒
介， 急功近利的论调在不同渠道泛滥。 大
学不是乌托邦， 也不是过滤器———言论激

烈者如华中科技大学的姚国华教授， 更是
称中国今天的大学缺少真正的大学理念。

在这样的现实中 ， 这种 “不属于 ” 的远
离， 在当下更是显得格外重要。 大学教育
不应是把人教育成 “有用的人”， 而是把
人教育成独立的、 完整的人， 不是打造统
一的标准化的 “人才”， 而是让每个人成
为自己。

“不属于” 的静观者有着对流行色的
警惕， 不被大众意见的洪流裹挟， 不需要
所谓的权威、 媒体或者谁代替思考； “不

属于” 的静观者耐得住寂寞， 热闹的广场
上往往真理遁形， 群体思维下的妥协往往
走向理性的对立； “不属于” 的静观者有
调节失调文化的智慧， 这种智慧孕育在大
学中， 孕育在读书中， 也孕育在读人中。

人民大学不缺少保持清醒的静观者，
孙郁教授称他们的奇迹是人民大学 “精神
逻辑的伸展”。 而对于我们， 这篇送给毕
业生的致辞带给在校生们的思考和指引，
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承。

最后， 还需谨记孙郁教授在致辞中提
到的鲁迅先生的精神遗训 ： 当下的要义
“一要生存， 二要温饱 ， 三要发展 ”。 但
是， “我之所谓生存， 不是苟活， 我之所
谓温饱， 不是奢侈， 我之所谓发展， 不是
放纵”。

老人因让座纠纷猝死别成双重悲剧
舒圣祥

在河南郑州919路公交车上， 一老人
因让座与一年轻人争论后， 打了年轻人4
耳光， 然后自己倒在车内， 急救人员赶到
时， 老人已没有了呼吸。 老人家属接受急
救人员询问时称 ， 老人患有心脏病 。
（《大河报》 9月10日）

在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上， 让座纠纷其
实很常见； 而且， 并不局限于老人与年轻
人之间。 如果说这里面有什么值得分析的
话， 那就是我们社会的戾气太重， 我们的
情绪太坏， 我们太没有耐心， 我们的文明
素质也有待提高。 一个让座纠纷竟导致老
人猝死， 上述悲剧令人唏嘘； 但我相信，
无论是没让座的年轻人， 还是生气年轻人
不让座的老人， 都未曾想到更不愿看到这
样的结果。

上述事件无疑更多的是一个意外悲

剧 ； 然而， 当这样的意外成为 “新闻 ”，
公众的讨论加入其中， 不仅让座纠纷似乎
成了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特有的现象， 超脱

于意外事件的各种价值判断， 更是不可避
免地嵌入关于悲剧的讨论里。 网上， 说各
种难听话的都有： 有的说 “不作死就不会
死”， 还有人又重新讨论是 “老人变坏 ”
还是 “坏人变老” ……

对于这起让座纠纷， 除老人打了年轻
人4耳光之外， 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其他
具体细节。 他们为什么争吵 ？ 又何以至
于动手 ？ 是老人为老不尊 ， 还是年轻人
为幼不敬？ 单凭个人好恶 ， 毫无依据地
做无端猜测 ， 并无任何意义 。 更何况 ，
所谓好人 、 坏人的主观臆测 ， 真的比人
的生命更重要吗？ 死者已矣， 又是长辈，
那种 “死了活该 ” 的言论 ， 让人不寒而
栗。

面对悲剧 ， 不要试图猜测老人的好
坏， 重要的是做自己应该做的。 假若你是
年轻人， 遇到没座位的老人， 如果可以，
那就让吧。 尊老爱幼， 对于一个文明的人
来说， 本就是应该的 。 对自己的素质要
求， 不妨高一点。 哪怕是要求你让座的老
人， 缺少一点感恩之心， 或者语气生硬态

度蛮横了一些， 不妨宽容一些， 没准儿，
易怒也是一种病状呢。 你让着他， 只会给
你的形象加分。

有人将此类比 “老人倒地不敢扶 ”，
其实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无非让个座，
哪有那么多的 “后顾之忧”。 当然， 老人
也该更多地理解年轻人为生活奔波劳累的

不易， 需要别人让座时， 不妨客气一点礼
貌一点， 这样更像一个长者。 很多时候，
一句话能解决问题 ， 一句话也能激化矛
盾， 关键看你如何选择。 就算给老人让座
在道理上确实应该， 但是对于具体给你让
座的人， 一定不能少了声 “谢谢”。

老人猝死于让座纠纷的悲剧， 一方面
毕竟只是个案， 不需要也不应该被过度阐
释， 妖魔化与娱乐化的心态更加要不得；
另一方面它又真实地提醒人们， 理解与宽
容之于我们社会的极端重要。 本来， 老人
猝死的悲剧， 就是因为双方的互不宽容；
如果事件造成的社会影响， 反而是更多更
大的偏见与不宽容 ， 那岂不是双重的悲
剧？

别让青奥会为突击栽树背黑锅
乔 杉

在南京建邺区青奥村附近的邺城路、
江东南路沿路， 数名工人正冒着烈日， 把
路两边枯死的大树挖出， 移到路边， 堆放
在一起， 然后把树干锯成数段装车运走。
不少大树死亡， 其中有玉兰、 香樟等各种
名贵树种。 这些树是为迎接南京青年奥林
匹克运动会而突击栽种的。 一名工人质疑
说， 这完全是反季节栽植造成的。 （《法
制晚报》 9月10日）

诚然， 这些树是为迎接青奥会而栽下
的， 但回头来看， 当初新修好的路， 光秃
秃一片， 需不需要有一点绿化？ 所谓 “完
全是反季节栽植造成的 ” ， 这恐怕也是
“一家之言 ”。 有关部门有关专家早就讲
过， 按照现有技术， 完全可以做到四季植
树， 季节并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更重要的
是， 青奥会又没有让这样种树。

突击栽树、 迅即死亡的事， 何曾发生

得少？ 比如笔者身边就有一条路， 原来有
绿化， 去年又补栽了一大批广玉兰， 郁郁
葱葱， 煞是好看。 可到了今年一看， 几乎
全部 “倒在春光里”。 有关方面又组织人
员， 在很短时候间完成了新一轮的拔树、
栽树。 而当时既没有什么大型活动， 也不
存在什么 “献礼工程”。 问题何以仍然发
生？ 恐怕还在责任上。

责任缺位是现在城市建设的最大现

实， 也是城市科学发展的最大敌人。 民间
有句话叫做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可在城市建设上， 经常是 “公婆都有理”
———不管怎么做， 反正都不错。 于是我们
常看到， 一条路修好了， 好事； 过几天又
开膛了， 还是好事； 过两天又需要动其他
手术了 ， 仍然是好事 。 总之 ， 做的都不
错， 不做才是错。 栽树也是如此， 如果栽
下的树都活了， 恐怕所有城市都是 “人在
城中走 ， 如在画中游 ”。 当初栽是政绩 ，
现在拔了又栽还是政绩 。 总之没有人负

责， 也不需要有人负责， 一切决策权、 解
释权都 “归权力所有”。

除了责任之外， 恐怕还有一些不可告
人的原因 。 今年 8月 ， 新华社曾报道过
“绿化腐败 ”。 一棵 “超级银杏 ” ， 出厂
价几千元 ，落地价却达5万元 ，巨额差价
去哪了 ？ 动辄花上千万元找知名公司进
行绿化设计， 其实就是几个刚毕业的学
生参照以往案例稍加改动 ， 巨额设计费
背后有哪些猫腻 ？包括大批的树栽了死 、
死了栽 ，背后难道没有一点故事吗 ？正如
有人所讲 ，如果一栽就活 、不必再栽 ，那
这么多人谁养啊 ？ 有些人靠什么过上奢
侈生活啊？

由是来看， 突击栽树与青奥会何干？
青奥会从没让搞形式主义， 更没让搞劳命
伤财这一套。 如果技术水平不过关， 没有
把握 “反季节植树”， 那就不要去植树 ，
或者选择其他不反季节的树。 就怕这批树
先天存在不足、 后天少人管护。

“隐形”司法权
催生掮客律师
刘建国

推进依法治国， 律师群体的职业
素质至关重要 。 今年以来 ， 多起违
法减刑案件相继曝光 ， 让 “掮客 ”
律师这一群体浮出水面 。 他们热衷
于跑关系 ， 甚至超过其本职工作 。
他们与某些公检法系统工作人员相

互勾结， 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中， 影响
司法公正， 破坏行业风气。 （新华网
9月10日）

在很多人的意识中， 律师是一项
崇高的职业， 维护公平正义， 捍卫民
众权利， 外表可谓光鲜。 但是， 在这
支队伍中， 却充斥着部分 “掮客” 律
师 ， 成为了啃噬司法权的 “蛀虫 ”，
令人深恶痛绝。 律师热衷于拉关系、
跑路子、 走后门， 不仅玷污了律师行
业的风气， 更为严重的是， 戕害了司
法权公信力， 损毁了社会公平正义的
最后一道防线。

而且 ， 这样的 “掮客 ” 律师还
挺有市场 。 在现实中 ， 很多当事人
在委托律师时 ， 并不是考虑律师的
知识多么渊博 ， 辩护能力有多强 ，
而是看重律师的 “路子 ” 有多广 。
于是 ， 只要是与司法部门工作人员
“感情至深 ”， 往往就会成为走红的
律师 。 熟谙关系 ， 善于利用权钱交
易的潜规则， 在当事人与司法人员之
间 “拉皮条”， 必然可以实现 “勾兑”
目的。 然而， 在这些行为的背后， 却
让法律颜面扫地， 沦为了攫取利益的
手段和工具。

其实 ， 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的
“掮客” 律师， 本质原因还是司法权
运行过程中处于 “隐形 ” 状态 ， 还
有太多的弹性空间可以自由操作 。
也就是说 ， 不排除一些 “掮客 ” 律
师利用潜规则 、 “灰色手段 ” 取得
辩护的成功 。 只要 “成功 ” 的案例
有那么几起 ， 就会激发当事人找
“掮客” 律师辩护的动力———达到了

最终目的， 手段究竟如何， 当事人并
不关心， 甚至也乐于主动配合、 积极
参与。

一方面， 司法权行使的程序、 流
程 、 标准等等 ， 外人并不知晓 ， 即
便存在一定的猫腻 ， 也很难被外界
察觉 。 另一方面 ， 由于案件不同 ，
法律适用也并非千篇一律 。 在各种
各样的案件中 ， 自由裁量权的伸缩
性， 必然会吸引 “掮客” 律师趋之若
鹜。 他们脱离了案件本身， 脱离了法
律信条， 走上了一条异化的 “曲线救
国” 路。

当然 ， 利用自由裁量权开展辩
护， 是律师的一种权力， 但是这种利
用应当建立在独立辩护的基础上。 通
过和法官拉拢关系的方式进行 “辩
护”， 不但涉嫌违法违规， 还破坏了
独立审判。

基于此 ， 要想杜绝 “掮客 ” 律
师， 除了破解当事人的 “人脉关系迷
信” 思想， 还需要在司法权运作上下
足功夫。 就目前而言， 庭审流程的公
开、 法律文书的上网等， 都是不错的
方法和思路 ， 值得进一步探索和创
新， 争取让司法权运行完全置于阳光
下。 同时， 还需要对自由裁量权进行
规范和统一， 避免伸缩性过大， 将法
官权力放置到笼子中， 避免逾越法律
底线和原则。

根本上而言， “掮客” 律师的存
在， 正是司法权 “被隐形” 的一种真
实生态。 如果， 司法权被置于透明公
开的环境中， 将暗箱操作的空间和渠
道都堵死， 司法权中的污垢也不会存
在。 如此之下， 律师必然会以自身能
力和水平去相互竞争， 而不是热衷于
成为 “掮客”， 更不会滋生权钱交易
的丑态。

黑厂“顶风生产”
胆从何来

吴杭民

“新华调查” 栏目8月19日刊发了
《环保部门岂能成为 “黑厂辩护人 ”
———广东顺德污水直排威胁几十万居

民》 的报道， 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环保
部有关部门发文 “督办整改 ” ， 要求
“处罚到位并执行到位”。 然而， 就在
上级部门 “强力督办” 期间， 顺德当地
一些被屡次举报的黑厂， 仍在 “照常生
产”， 一些黑厂也是处于随时 “可启动
生产” 的状态。 这样的 “整改”， 能否
斩断其中的利益链， 对长期污染涉及的
保护伞问题能否一查到底， 当地数十万
居民仍表示忧虑。 （新华网9月10日）

在我们对青山绿水的期盼中， 顺德
一些屡被举报的黑厂， 在被国家通讯社
曝光、 环保部高度重视、 环保部环境监
察局下发了处理专函的情况下， 却依旧
在 “顶风生产”， 其胆量真是大得令人
匪夷所思。

高层一督办， 就进行运动式排查，
这是我们屡屡见到的整顿模式， 可这种
一阵风式的整治， 往往是 “外强中干”。
环保部督办后， 当地随后针对非法排污
黑厂也展开了 “拉网式” 大排查， 但效
果如何呢？ 当地均安镇鸿运达纸类制品
有限公司的电解厂上千平方米的车间污

水横流， 与厂房相距不足百米处， 便是
西江顺德河段； 勒流镇宏宇工业园江业
五金厂同样也是一家电解厂， 连日来，
该厂选择在晚上开工， 所排污水顺着下
水道流入西江。 更令人不解的是， 这些
电解厂均无排污许可审批登记， 属 “无

证经营” 黑厂， 但当地环保部门至今也
没有采取任何关停措施！

显然， 这种所谓整改， 不过是一场
敷衍、 应付舆论、 主管部门、 “睁眼闭
眼” 的 “监管秀” 而已！ 我们不禁要质
疑： 这些黑厂 “顶风生产”， 胆从何来？

这几年， 各地大大小小的污染事件
层出不穷， 而在这其中， 环保官员与污
染企业狼狈为奸， 形成一条利益均分的
“生态链” 的 “环保腐败”， 已然令人触
目惊心 。 不少地方的环保监管职能部
门， 大权独揽， 但其手中的权力不是为
民捍卫蓝天青山绿水， 而是以权谋私，
利用权力大搞腐败， 甚至公然为污染企
业当起保护伞。 不少地方的环保部门，
因为贪腐， 甚至领导层集体落马， 不少
影响恶劣的环境污染大案， 背后总是有
官商勾结、 狼狈为奸的 “黑幕”。

去年7月， 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等
法院对 “世界罕见” 的龙江河镉污染事
件11名责任人做出一审判决， 河池市环
境保护局原副局长曾觉发在污染事件发

生后仍受贿； 河池市金城江区环境监察
大队原副大队长韦毅、 河池市金城江区
环境保护局原纪检组长兼环境监察大队

大队长蓝群峰， 均因受贿使得污染企业
常年逃避环保监管， 最终酿成一起特大
镉污染事件。

顺德这些屡被举报的黑厂在督办之

下居然还能 “逍遥” 地我行我素、 “顶
风生产”， 莫不是当地的监管部门和那
些黑厂有着不清不楚的猫腻？ 否则， 何
以在 “督办整改”、 要求 “处罚到位并
执行到位” 下还能置若罔闻？

自由谈

公 示
陕西省宝鸡市

渭滨区对23名新
提拔事业单位领

导干部进行了财

产公示 ， 这是该
区首次实行这项

制度。 区纪委负责
人称， 此次公示当
事人无一反对， 都
较配合 。 （《南方
都市报》 9月10日）

漫画： 徐 简


